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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海卫函〔2022〕47号

关于对政协江门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

第 2022174号提案议答复的函

区民政局：

《关于大力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旅居养老产业，助力对接

两个合作区建设的建议》（第 2022174号提案）收悉。经认真研

究，现将我局的办理意见答复如下，供你单位在办理中参考：

我局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建立和完善老年健康服务

体系，积极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积极贯彻上级部署，落实健康江

海策略，积极推进与港澳医疗合作。

一、落实情况

（一）加快推进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。近年来，我区积极

鼓励支持优质社会资本有序进入医疗服务市场，扩大优质医疗卫

生资源，加快医药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，努力营造公平的竞争环

境，对民营和公立医疗机构一视同仁，促进不同所有制和经营性

质的医疗机构相互合作、有序竞争，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

疗卫生需求。

（二）加快医养结合机构建设。印发《江海区医养结合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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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方案》，优化医养结合机构审批流程和环境，促进医疗机构

与养老机构合作，鼓励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、卫生所、护理站等，

取消行政审批，实行备案管理。鼓励支持医疗机构与养老院建立

协作关系，定期派专科医生到养老机构查房、诊疗，建立医疗急

救、双向转诊绿色通道。

（三）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。一是建立家庭医生服务团

队 41个，扎实落实基本公共卫生项目，为 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

供免费体检、健康档案建立与维护、慢病随访与管理、中医药健

康管理等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。二是辖区医疗机构均开通老

年人绿色通道，区级两家公立医院均设置老年病科，区人民医院

开设了临终关怀科，有效提高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。三

是稳妥有序推进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，成立疫苗小分队，开

设新冠疫苗老人专场，进街道、进村居、进养老机构，为辖区老

年人提供便利贴心的新冠疫苗接种服务。

（四）积极推进粤港澳卫生医疗合作。近年，我局加强周边

地区交流调研，组织全局人员学习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，

了解投资政策和我区投资环境情况，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优势和

探索创新政策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吸引港澳优势医疗产业、集

团或医疗机构等到我区落户。积极寻求港澳优质医疗资源，派员

参加江门市护理学会与香港护士基金会组织的学术交流，赴深圳

市参观学习罗湖医改、港澳医疗合作先进工作经验，借鉴与香港

合作办医的成功经验，探索粤港澳卫生医疗合作的有效模式和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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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机制。

（五）积极为港澳同胞提供医疗服务。我区贯彻落实国家基

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，服务对象为辖区常住人口，包括港澳同胞

常住在江海的人群。疫情期间，稳妥有序落实在粤的港澳同胞新

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，指定江海区人民医院为定点接种单位，截

至 2022年 3月 22日，共为港澳同胞接种 937人次。

二、主要存在困难

一是根据《中外合资、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等》规定，

设置中外合资、合作医疗机构，应先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卫生行

政部门提出申请，报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。我区没有权

限审批港澳资金办医许可，并且目前辖区没有此类医疗机构。二

是我区医疗行业竞争力不强，各医疗机构与市直医院距离较近，

竞争港澳优质医疗资源难度大。同时，在吸引港澳医疗资本、支

撑粤港澳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、资金等核心要素供给不足，招

商引资困难。三是江门市区域卫生计生信息平台于 2017年启动，

全市常住人口健康档案信息已实现电子化，但是由于粤港澳医疗

政策存在差异，未能与香港澳门相关系统互联互通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一是主动对接大湾区医疗卫生政策，依托江门大健康国际创

新研究院、泛亚生物工程与健康研究院等创新平台，积极争取省、

市支持高新江海康养产业发展，推动重大医养项目落户高新江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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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支持港澳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主体在高新江海以独资、合资或

合作等方式设置医疗机构，探索发展区域医疗联合体和区域医疗

中心。三是积极借力或构建对接平台，促进港澳与我区的医疗人

才、学术交流，鼓励港澳医务人员到我区开展学术交流培训。四

是牢牢守住安全底线，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粤港澳交流合作，为

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营造良好环境。

江门市江海区卫生健康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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